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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上级文件

中心文件

他山之石

质检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

2015年09月25日

国质检标函〔2015〕5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为贯彻落实“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工作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号）和《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要求，全面推进“三证合一、一

照一码” 登记制度改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统一思想

加快推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之举，是顺应群众干事创业期望之举，也

是创新政府行政管理之举，利民利企利固，对于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质监部

门要高度重视，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紧紧围绕“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工作全

国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三个“同步”、三个“衔接”，扎实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确保年底前全面实现“三证合一、一照

一码。要将“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建立领导协调机制，主要领导要主动过

问改革工作，分管领导要亲自抓改革工作；要在当地政府的统筹领导和协调下，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积极解决改革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推进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二、尽快实现登记模式的平稳过渡

“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是指将企业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改为一次申请，通过“一窗受理、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各地质监部门要尽快完成从

现有登记模式向“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的过渡，从2015年10月1日起，不再向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

工商户发放和更换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要积极配合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动提供组织机构代码数据库中的原组织

机构代码和名称等相关信息，切实做好存量组织机构代码向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转换工作。

三、切实做好系统升级改造和信息回传工作

各地质监部门要尽快适应“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的要求，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及时升级相关

业务管理系统，尤其要配合当地政府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好与省级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信息公示平台、政务

信息平台等的系统接口，为跨部门的信息交换传递和数据共享做好技术准备。要加强与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沟通

协调，建立完备的数据回传、接收与核查机制，并积极创造网络条件，确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关信息在法人和其他

组织完成登记后1个工作日内及时回传至相关质监部门；确不具备网络条件的，应确保在10个工作日内回传至相关质

监部门。

四、及时汇集数据信息 ，做好应用服务

为确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时 效性，各地质监部门要通过省级信用信息共享交

换平台、信息公示平台、政务信息平台等相关系统，及时采集和更新组织机构相关信息，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核

查，并通过组织机构代码分支机构报送至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要继续做好对应用部门的信息服务工作，配合

相关部门做好组织机构代码应用相关规章和文件的梳理和修改工作，实现平稳过渡，确保在改革过程中，向当地政府

和相关部门提供稳定可靠的基础信息服务。

五、强化督查考核 ，确保改革取得成效

“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对于进一步简化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各地质监部门要勇于担当作为，在推进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发现、研究并解决问题。要加强督促检查一级抓一级

推动工作落实。总局将适时对各地开展“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的要严

肃处理并通报，确保改革工作

六、做好业务培训和舆论宣传

各地质监部门要围绕“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开展专门的业务培训，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要加强宣传引导，主动向应用部门和社会公众解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今后法人和其他组织唯一身份标识，在建立

政府诚信、规范市场监管秩序中的作用，宣传“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在方便企业办事、激发企业活力方

面的积极作用，营造全社会关注改革、共同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

http://www.fczwzx.gov.cn/index_new.aspx
http://www.fczwzx.gov.cn/cc/zxgk.aspx?href=zxjj.aspx?Url=163
http://www.fczwzx.gov.cn/cc/zxdt.aspx?href=zxxw.aspx?ClassID=40
http://www.fczwzx.gov.cn/xhc/zcfg.aspx?ClassID=19
http://www.fczwzx.gov.cn/cc/hdjl.aspx?href=../xhc/hdjl/wyzx.aspx
http://www.fczwzx.gov.cn/xhc/bsdt.aspx?href=DepartmentLayout.aspx?ClassID=17
http://www.fczwzx.gov.cn/cc/lxwm.aspx
http://www.fczwzx.gov.cn/xhc/zcfg2.aspx?Url=19
http://www.fczwzx.gov.cn/xhc/zcfg2.aspx?Url=20
http://www.fczwzx.gov.cn/xhc/zcfg2.aspx?Url=41
http://www.fczwzx.gov.cn/xhc/zcfg2.aspx?Url=86


10/9/2015 肥城行政服务中心>>政策法规

http://www.fczwzx.gov.cn/xhc/zcfg.aspx?href=../Article.aspx?articleID=7615 2/2

面的积极作用，营造全社会关注改革、共同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

各地质监部门在改革过程中如遇特殊问题，应及时向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反映。

 

 

2015年9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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